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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三教〔2022〕88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聂红超  

办理结果：A
三门峡市教育局 
关于对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第42号提案的答复

张君平委员：
您提出的关于“进一步完善儿童孤独症筛查、医学诊断和康复教育衔接机制”的提案收悉。经与卫健委、残联共同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目前，我市现有特殊教育学校6所，在编教师118人，省级示范校2所，特殊教育资源中心6个，特殊教育资源教室7个。义务教育阶段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总数1468人，在校残疾学生数1432人，其中：特殊教育学校 275人，随班就读788人，送教上门348人，其他21人。2022年全市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为97.5%。

为加快推进我市特殊教育事业发展，市教育局等七部门先后制定印发两期《三门峡市特殊教育提升计划》，对全市特殊教育工作进行统筹安排。2016年，我市各县市区已全面落实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6000元标准，2020年，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为每生每年6000元。统筹使用好中央和省级特殊教育补助资金的同时，对残疾学生的资助做到全覆盖。学前阶段对残疾儿童给予生活补助每年400元，保教费每年600元。义务教育阶段在“两免”的基础上，我市对所有寄宿生给予生活补助小学每年1000元，初中每年1250元，对建档立卡的贫困残疾学生，增加营养餐补助每年800元。普通高中所有残疾学生按照建档立卡学生标准免除学费和住宿费，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。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教育部等部门“十四五”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2021]60号）要求，到2025年将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提高至每生每年7000元以上，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提高补助水平；针对孤独症儿童教育基础相对薄弱的实际，合理布局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，鼓励省会城市、计划单列市及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。市教育局将在十四五期间新建或改扩建一所孤独症特殊教育学校。

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心，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。

2022年8月8日        

联系部门及电话：基础教育科2816673    联系人：符东辉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（3份），市政府办公室人大政协联络科（1份），委员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政协、政府（各1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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